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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期刊编辑应加强著作权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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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以医学期刊为例，从著作权法角度对科技期刊作者署
名权及署名单位、作品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、财产权等

问题进行探讨，呼吁科技期刊编辑切实提高著作权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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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［１］（下称《著作

权法》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［２］，著

作权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。人身权包括发表权、署名

权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；财产权是指可以为著

作权人带来经济收益的权利。尽管我国《著作权法》

从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起实施生效，著作权作为一种特殊
的民事权利，已有２０年时间，但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
中，著作权方面存在的问题随处可见。编辑的著作权

意识不强，自觉或不自觉地造成对论文作者的侵权，以

致引发作者的不满而产生纠纷。本文从著作权角度出

发，对科技期刊中存在的著作权问题进行探讨。

１　作者的署名问题

　　《著作权法》第１１条第４款规定：“如无相反证
明，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

者。”科技期刊尤其是医学期刊论文署名与一般的论

文署名有不同的特点：首先，一个临床或实验数据的获

得常常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参与，这就决定了医学论

文会有很多作者共同署名，比如一篇临床论著的文章，

从标本收集到文章成稿，可能需要涉及相关临床科室、

病理科、中心实验室等等；其次，虽然著作权法对署名

权还规定作者可以“署假名（笔名），甚至可以不署

名”，但科技论文跟其他文学作品不一样，需要作者署

真实姓名，这是科学传播的需要。出现科技论文署名

争议或者侵权问题，编辑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１１　要确保署名正确　不应错印作者姓名，不该漏署
作者姓名，不允许擅自更改多个作者署名的排列顺序，

也不能漏写脚注一栏中对通信作者进行的说明，还有

英文摘要中的署名当作者超过３人时不能采用“３人，
等”的标注方式。按照 ＧＢ／Ｔ１３４１７

#

２００９《期刊目次
表》［３］中“目次表条目应与其对应的内容一致”的规定，

目次表中每篇文章都应列出全部作者的姓名，而不应按

ＧＢ／Ｔ１３４１７
#

１９９２《科技期刊目次表》［４］中的作者“多
于３人时亦可只列出前３名的姓名后加‘等’字”标注。
这一切都是为了尊重和保护作者的署名权。

１２　严防论文的不端署名　如今发表论文无不与自
身的利益息息相关，诸如申报奖项、申请科研基金、晋

升职称、攻读学位，甚至有的还与单位的物质奖励挂

钩。并非作者而署名为作者的现象已是普遍存在，这

就是论文的不端署名。宋如华［５］把科技论文的不端

署名归类为名誉署名、赠送署名、搭车署名和买卖署

名；彭向峰［６］对于什么样的作者应该署名作了明确叙

述。实践中不少人已成为诸如此类不端署名的得利

者。科技期刊编辑应从稿件处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入

手，认真进行甄别，采取适当对策，对论文的署名不规

范问题进行把关，对作者耐心地做出符合法规的解释，

将论文不端署名消灭在未然之中，抵制学术不端行为。

１３　不能限制作者署名的数量　多作者共同署名是
科技论文尤其是医学论文署名的一大特点。期刊社过

多干预作者署名的数量，或者硬性规定作者署名不得

超过多少个，都是不合理、不合法的。例如有的期刊社

就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定：因为作者名字太多导致作者

单位增多，以造成文章版面不好看为由，让第一作者把

署名作者数量减少。岂不知这样可能会导致真正对文

章有贡献的该署名的人而没有署名的后果，严重地侵

犯了这些人的署名权。

２　作者署名的单位问题

　　在编辑工作中，常会碰到作者因工作单位调动而
要求编辑部更换署名单位，或是研究生毕业后要求更

换署名单位，或因导师调动而要求作为第一作者的研

究生更换署名单位等让编辑部难以处理的问题。

２１　个人作者署名单位可以更换　《著作权法》对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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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署名的权利做了规定，但是对作者单位的署名问题

没有规定。换句话说，既然作者单位对著作权的行使

没有实质影响，著作权人是个人作者时，作者就可以根

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署名单位［７］。作者的单位

如果发生变更，当然可以署新的单位以便联系。不少

编辑部对此很敏感，且经常对作者更改署名单位进行

干预。这种干预其实是一种侵权行为。

２２　职务作品不能随意更换单位署名　《著作权法》
第１６条第２款的规定：“有些职务作品，作者只享有署
名权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单位享有。”这些职务作品

指：主要由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、产品设计图、

地图、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
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。可

见，对于职务作品，作者只享有署名权，真正的著作权

人是署名的单位，此时当然不能随意更换署名单位。

例如：１）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
科研文章，本来以一家单位为署名单位准备发表，这时

如果研究生找到新的工作单位，要求编辑部把原署名

单位换为新的单位；２）某博士在导师的指导下写了篇
文章准备发表，这时导师的工作发生变动，要求编辑部

把原署名单位换为导师即将要去的单位，而研究生碍

于跟导师的关系也不好拒绝。在这２种情况中，都牵
涉到研究生、导师和单位３方的利益，因此，不能随意
更改署名单位。如确需更改，编辑部应协调３方，让其
做到知情，并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。比如，研究生要征

得导师及其单位的同意才能更改，因为导师及其单位

对研究生的论文做出了贡献；或者研究生还署原来的

单位，而在作者简介栏内加注一个现在的工作单位。

３　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

　　《著作权法》规定：报社、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
字性的修改、删节，对内容的修改，应当经作者许可。

这就是编辑的“修改权”。作者有权保护其作品不被

他人丑化，不被他人擅自删除、变更、增添内容，此为

“保护作品的完整权”。在现实工作中，很多科技期刊

都有篇幅的限制，因此，编辑常常大刀阔斧地删节作者

的文章。以医学期刊为例，这些删节集中体现在：１）
把一些作者想保留的图或表格删除；２）对文后参考文
献的数量进行限制，如有的规定文献数量不超过 １０
篇；３）限制讨论的篇幅，尤其到排版后进入校对程序
还在删节；４）将文章整页多出的部分进行转接，这时
为了凑另一页的篇幅，删掉其中重要内容，作者只有在

见到期刊后才知道。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侵权行

为，它违背了作者的初衷，至少作品变得不完整了。余

素珍［８］对广东省医学期刊有关作品的修改进行了调

查，发现在期刊论文的修改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问

题。为使编辑对论文的修改合法化，建议编辑部在对

论文进行非文字性修改时，在尊重作者权益的基础上，

一定要征得作者的同意，最好取得作者的修改授权书。

４　尊重作者的财产权利

　　国家版权局依据《著作权法》有关条款制定的《出
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》［９］指出：“除著作权人与出版者

另有约定外，出版社、报刊社出版文字作品，应按本规

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。”“报刊刊载作品只适用一次

性付酬方式。”这是尊重、保护作者的财产权，维护文

字作品出版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文字作品创作与传播

的需要。但是各家期刊执行这些规定的情况不一，有

的期刊一律不付稿酬，有的期刊只对有些作者付稿酬。

在付酬方式、时间和标准上，各期刊社也常自定标准，

自行其事。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侵犯了作者的财产权。

科技期刊应立即改变不付报酬或不按标准付酬的

做法，认真执行有关规定：“使用他人作品的，应当自

使用该作品之日起 ２个月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
酬。”［２］“报刊刊载作品，应在刊载后１个月内向著作
权人支付报酬。……未与著作权人约定付酬标准的，

应按每千字不低于５０元的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
报酬。”［９］“报刊转载、摘编其他报刊已发表的作品，应

按每千字５０元的付酬标准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。”［９］

５　结束语

　　虽然《著作权法》在我国已实施了２０年，但在科
技期刊界的编辑实践中，对《著作权法》及相关文件的

宣传、执行力度不够，尚存在不少问题。早在１９９６年，
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了《关于将执行

《著作权法》情况列入报刊年检的通知》［１０］，要求将报

刊社执行《著作权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、按规定向著作

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况纳入年检。指出“对不严格遵守

《著作权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不向著作权人支

付报酬……报刊年检机关将视情节给予警告、缓验；对

拒不执行《著作权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的，报刊年检机

关将不予核验”。该《通知》的发布，对于进一步加强

《著作权法》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，同时也启示期刊编

辑，应树立著作权意识，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与掌

握，这样才能避免期刊社有意无意地对作者著作权的

侵权行为。

６　参考文献

［１］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［Ｓ］∥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
辑学会．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．北京：人民军医出版社，

１５５


